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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准费率 

0.028% 

二、调整系数 

（一）医院等级调整系数：根据医院等级，确定此调整系

数。 

医院等级 调整系数 

三级医院 (0.7, 1.0] 

二级医院 (1.0, 1.8] 

一级医院 (1.8, 2.5] 

（二）手术项目调整系数 

手术项目 调整系数 

眼科、耳鼻喉科 [0.4, 0.8] 

妇产科、泌尿科 [0.8, 1.0] 

骨科、普通外科 [1.0, 1.5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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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心外科 [1.5, 2.0] 

脑外科 [2.0, 5.0] 

如手术项目不在上表范围内，核保人可以根据手术项目的

实际情况，选择与该手术风险状况最为接近的项目，确定此调

整系数的取值。 

（三）手术级别调整系数 
 

手术级别 调整系数 

一级手术 0.60 

二级手术 1 

三级手术 1.6 

四级手术 2.4 

注：按照承保时最新官方的医疗机构手术分级管理办法或

类似公文，确定手术等级，官方手术等级发生变化的，由核保

人根据官方意图，选择与该手术风险状况最为接近的等级。 

（四）赔付率调整系数：根据近三年赔付经验确定此系数

取值，无近三年经验的，根据近一年或两年的经验确定此系数

取值，无历史赔付经验的，此系数取值为 1。 

渠道历史赔付率 调整系数 

30%及以下 [0.5, 0.8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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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%~60% (0.8, 1.0] 

60%及以上 (1.0, 2.0] 

（五）核保人调整系数：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，对被保险

人的实际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确定此调

整系数的取值。 

风险管理水平  调整系数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较好  (0.5, 0.8]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一般  (0.8, 1.0]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较差  (1.0, 3.0] 

三、保险费计算 

本附加险保险费＝保险金额×基准费率×医院等级调整系

数×手术项目调整系数×手术级别调整系数×赔付率调整系数×

核保人调整系数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无 


